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的第三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８６

，

７５４

，

２１６

股，占其总股本

１１．６％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核算。

根据《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的要求，广发证

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 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

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经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数据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月

营业收入

３７０

，

１１６

，

６０９．０５ ５

，

２９９

，

１０５

，

９１６．６５

净利润

８７

，

１１５

，

６１３．６７ １

，

７８７

，

２５２

，

９０３．８３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３６０

，

１５１

，

７５４．５６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财务数据简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 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披露范围：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瑞信方正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２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３

、相关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方正证券

（

母公司

）

１１

，

９１９．１４ １

，

３９５．０２ １

，

３９４

，

８４８．５５

瑞信方正

３４３．１９ －７５６．７１ ８４

，

４５５．９９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２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

时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营业收入

８５

，

２５０

，

０７６．９４

净利润

９

，

７６０

，

６１３．８２

期末净资产

２

，

６２７

，

８３６

，

１４８．６５

重要提示：

１．

上表为初步核算且未经审计数据，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２．

上表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对本次股东大会事项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星期五）

３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南京管理部会议室（南京市仙林大道徐庄软件园紫气路

１

号）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其

中，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重复投票

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为准。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关于同意投资设立“宁波福基石化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

、《关于“张家港扬子江石化有限公司”新增

４０

万吨

／

年聚丙烯项目的议案》

３

、《关于对“宁波福基石化有限公司”授权的议案》

４

、《关于对“张家港扬子江石化有限公司”授权的议案》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南京市仙林大道徐庄软件园紫气路

１

号，邮编：

２１００４２

信函登记名称：东华能源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３０

。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２１

投票简称：东华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以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的全部子议案进行

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一中的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一中的子议案

１．２

，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

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一

《

关于同意投资设立

“

宁波福基石化有限公司

”

的议案

》

１．００

二

《

关于

“

张家港扬子江石化有限公司

”

新增

４０

万吨

／

年聚丙烯项目的议案

》

２．００

三

《

关于对

“

宁波福基石化有限公司

”

授权的议案

》

３．００

四

《

关于对

“

张家港扬子江石化有限公司

”

授权的议案

》

４．００

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授权有效

期的议案

》

５．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

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

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１

月

９

日日

１５

：

００

期

间的任意时间。

３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注意事项

（

１

）会务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许向红、陈圆圆。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６８１９８０６ ０５１２－５８３２２５０８

传真

０５１２－５８７２８０９８

通讯地址：南京市仙林大道徐庄软件园紫气路

１

号，邮编：

２１００４２

（

２

）参加现场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

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关于同意投资设立“宁波福基石化有限公司”的议案》

赞成

□

、 反对

□

、 弃权

□

２

、《关于“张家港扬子江石化有限公司”新增

４０

万吨

／

年聚丙烯项目的议案》

赞成

□

、 反对

□

、 弃权

□

３

、《关于对“宁波福基石化有限公司”授权的议案》

赞成

□

、 反对

□

、 弃权

□

４

、《关于对“张家港扬子江石化有限公司”授权的议案》

赞成

□

、 反对

□

、 弃权

□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赞成

□

、 反对

□

、 弃权

□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件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５２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本次股

东大会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召

开合法、合规。

（三）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９６９９

号，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

１

、网络投票方式：（可选择以下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投票）：

（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

２

）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星期二）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律顾问；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２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３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４

、关于投资建设吉林长岭腰井子风电场二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５

、关于投资建设吉林长岭三十号风电场二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

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等方式。

２

、登记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９６９９

号，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信函以收到邮戳日为准）。

４

、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

１

）自然人股东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股东大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受托

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

２

）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

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

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五、网络投票的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简称：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

票。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３６０８７５

吉电投票 买入 对应的议案序号

３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７５

”

③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二，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

同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０

总议案

（

表示对以下所有议案的统一表决

）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关于修订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修订公司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投资建设吉林长岭腰井子风电场二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投资建设吉林长岭三十号风电场二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５．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４

、投票举例

以股东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为例，其申报情况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８７５

吉电投票 买入

１００．００ １

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２

、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服务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让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

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３

、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更改投票结果。

（三）查询投票结果的操作方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查询投票结果时需要输入您投票时使用的证券账户并输入“服务密码”，此“服务密码”与互联网投票时

使用的“服务密码”为同一密码，未申请“服务密码”的股东请在使用功能前提前申请。

六、投票规则

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网

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如果出

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七、其他事项

１

、会务常设联系人

联 系 人：石岚 华子玉

联系电话：

０４３１

—

８１１５０９３３

、

８１１５０９３２

传 真：

０４３１

—

８１１５０９９７

电子邮箱：

ｊｄｇｆ８７５＠ｃｐｉｊｌ．ｃｏｍ

通讯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９６９９

号

邮政编码：

１３００２２

２

、会议费用情况

会期一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９６９９

号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授权其对会议议案

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公司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２

关于修订公司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公司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议案

４

关于投资建设吉林长岭腰井子风电场二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５

关于投资建设吉林长岭三十号风电场二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身份证号：

股东账户卡号： 持股数：

代理人签字：

（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

*ＳＴ

海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１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６．９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４５２８．７４２４

万股公

司股份作为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的对价安排，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送

３．２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山东海龙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请参看巨潮资讯网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７

日《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６－００３

）】。 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

Ａ

：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通过

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流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４５２８．７４２４

万股公司股份作为非

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通股份获

得流通权的对价安排

，

即流通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送

３．２

股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后首个交易日

，

全体非流通股

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

上市流通权

。

Ｂ

：

自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在六十个月内不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

份

。

Ａ

：

以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０

日作为股权登

记日实施

，

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实

施后首次复牌

。

Ｂ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３

日

，

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追加承

诺到期

，

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

遵守法律

、

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

履行了法定承诺义务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６．９３％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潍坊广澜

投资有限

公司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１００ ７．４５ ６．９３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合 计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１００ ７．４５ ６．９３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９

，

９９１

，

４５６ ６．９４％ ７５

，

９００ ０．０１％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６．９３％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

内部职工股

８

、

高管股份

７５

，

９００ ０．０１％ ７５

，

９００ ０．０１％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０３

，

９８６

，

４９２ ９３．０６％ ８６３

，

９０２

，

０４８ ９９．９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３

，

９８６

，

４９２ ９３．０６％ ８６３

，

９０２

，

０４８ ９９．９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三

、

股份总数

８６３

，

９７７

，

９４８ １００％ ８６３

，

９７７

，

９４８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数 量

（

股

）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 例

（

％

）

１

潍坊广澜

投资有限

公司

２９

，

９５７

，

７７８ ７．２８ ０ ０．００％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６．９３％

注

１

合计

２９

，

９５７

，

７７８ ７．２８ ０ ０．００％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６．９３％

注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

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请参看巨潮资讯网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８－０１２

）】，该方案要点为：以

２００７

年总股本

４３１

，

９８８

，

９７４

股为基数，用未分配利润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每

１０

股派现金股利人民币

０．４０

元（含税），用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潍坊广澜投资

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９

，

９５７

，

７７８

股，通过上述送﹑转股，现持有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５９

，

９１５

，

５５６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１．２４ ２ １５

，

８６８

，

５１３ ３．８６

２ ２００７．１．３１ １ １４

，

６９９

，

５３４ ３．５７

３ ２００７．３．１３ １ １０

，

５６６

，

８４９ ２．５７

４ ２００９．４．２８ ２ ２３９

，

３２５

，

０５０ ２７．７０

５ ２００９．５．２７ １ ６７

，

５６６

，

３０２ ７．８２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国信证券的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之日，山东海龙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山东海龙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

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编号：临

2012－033

深圳燃气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专项检查

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2

】

185

号）文件精神，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清理和检

查。 经认真自查，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历年各项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现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

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股份锁定的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之前持有公司

970,500,000

股股票自股票上市之日（

2009

年

12

月

25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2011

年通过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而持有公司

39,529,500

股股票自公司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2011

年

12

月

12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

公司股东港华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2011

年通过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而持有公司

36,341,

235

股股票自公司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

2011

年

12

月

12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述承诺期限：

2009

年

12

月

25

日

-2014

年

12

月

11

日。

上述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上述承诺人均遵守了承诺。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自

2008

年

5

月

20

日起，不

在深圳及深圳以外的任何区域投资或经营与深圳燃气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不与深圳燃气发生任何形式的同

业竞争；

2.

公司股东香港中华煤气投资有限公司及港华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

2008

年

5

月

19

日起，不在深圳燃气

业务或投资所在的同一区域投资或经营与其相同或相近的业务，避免同业竞争。

上述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上述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上述承诺人均遵守了承诺。

三、分红的承诺

公司承诺：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

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5%

。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公司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709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2012-037

转债代码：

125709

转债简称：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

122005

债券简称：

08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收到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中金公司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蒋爱军女士因工作变动原

因，不再负责公司公开增发持续督导保荐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中金公司决定授权马青海先生接替蒋爱军女士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公开增发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姚旭东先生、马青海先生，持续督导期截

止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7

日

附：马青海先生简历

马青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现为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马青海先生作为核

心成员参与了中国南车

A+H

首次公开发行、中国南车

A

股非公开发行、唐钢股份换股吸收合并邯郸钢铁及承

德钒钛、凤凰传媒首次公开发行、河北钢铁公开增发等多个项目。

证券代码：

000049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

2012-054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承诺事项专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5

月

19

日，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在《证券时报》及巨潮网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公告》及《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公告》披露内容简介

（一）《股东减持股份公告》披露了本公司大股东惠州市德赛工业发展有限公（以下简称

"

德赛工业

"

）减持

股份的情况：

2012

年

5

月

18

日，德赛工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份

684,143

股（占本公司

股本比例为

0.5%

），加上

2010

年

8

月

19

日德赛工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份

1,231,463

股（占本公

司股本比例为

0.9%

），两次合计减持股份为

1,915,60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40%

。

自

2009

年

6

月

3

日至

2012

年

5

月

18

日，德赛工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

份

6,841,45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00%

。

（二）《股东减持股份公告》披露了德赛工业的承诺事项

德赛工业

2012

年

5

月

18

日承诺：

1

、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

划，但不会放弃在德赛电池的控制权。

2

、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股份将低于德赛电池股份总数

的

5%

。

二、股东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截止到

2012

年

11

月

6

日， 德赛工业以上两项承诺目前仍在严格履行中， 没有发生违反承诺的事

项。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021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2012-042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上

市部函【

2012

】

465

号）文件精神和深圳证监局的通知要求，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

对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就自查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 认购长城电脑非公开发行股份所作的承诺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长城电脑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2009

年度开始非公开发行股份，本公司认购

35,714,285

股。

公司为此承诺：本公司所认购的长城电脑全部股份（

35,714,285

股）自长城电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承诺履行期限

2010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3

年

11

月

15

日，目前正在履约中。

2

、 截至报告日，本公司不存在股东、关联方以及本公司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2-04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

2010

〕

20

号）和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2010

年修订）》的要求，现披露公司

2012

年

10

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

、披露范围：兴业证券母公司；

2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1,213,890.43

元，实现净利润

15,871,876.08

元。截至

2012

年

10

月

31

日，期末净资产

8,355,031,296.42

元。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12-028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乌鲁木齐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通知， 公司中标乌鲁木齐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乌

鲁木齐县职工统建住房项目（第四标段）工程（施工），中标金额人民币

109,453,310.49

元，预计竣工日期

2014

年

7

月

31

日。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6

日

证券代码：

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临

2012-019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华电奉贤南桥新城能源中心

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发改委沪发改能源（

2012

）

170

号文《关于上海华电奉贤南桥新城能源中心项

目核准的批复》，公司投资

49%

的上海华电奉贤南桥新城能源中心项目获得核准。

该项目位于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 建设规模为

2

台

43

万千瓦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热电机组及配套供

热管网。 项目动态总投资

31.6

亿元， 其中资本金

6.3

亿元， 由公司与上海奉贤燃机发电有限公司按

49%

、

51%

比例出资。 公司出资

3.087

亿元，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该投资权限在公司总经理决策范围内。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满足本市电力需求，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同时有助于提升公司主业竞争

力。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

7

日


